
新北市鹿角溪及南靖傳統射箭場辦理傳統射箭推廣活動 

借用申請標準作業流程 

 

 

 

 

 

一、 依據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(下稱高灘處)「新北市政府河川高灘

地綠美化園區場地借用申請說明」【附件 1】，借用者應於使用當日前 10

個工作日(不含活動或借用當日/首日)檢附下列相關申請文件提出申請，

該文件由本局受理： 

1. 場地借用申請表【附件 2】。 

2. 活動（計畫）企劃書(內容請依活動（計畫）企劃書格式撰寫【附件 3】)。 

二、 如同一時段有二人或二個以上單位提出場地借用申請，以先申請且文件

完備者為優先，倘仍無法分辨順序，則由受理機關辦理抽籤決定之。 

原民局(受理機關) 
收件並審查 

審查通過，通知借用者並副知高灘
處(管理機關)。借用者另需於場地
借用期間之前一日及結束後，主動
聯繫管理機關之現地保全，雙方約
定進行會勘，以確認當下場地及相
關設備狀況。 

文件有缺漏或疑義， 
通知借用者補件或修正。 

3 日內補齊文件或
修正計畫書內容，
逾期再請另案重新
申請。 

 
場地使用期間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借用者於場地借用期間及結束
後，請遵守高灘處《新北市政府
河川高灘地綠美化園區管理要
點》規範。【附件 4】 

二、 本案係基於服務社會大眾、推廣
原住民族傳統射箭文化等公益性
目的為出發點，故得免場地使用
費及保證金，爰不得有商業營利
及販售等行為。 

 


